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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和平方法解决国家问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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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和平方法解决国家问争端宣言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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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lJ@!联合国人民决心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集中力量，以维

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接受原则，确立方法，以保证非为《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情

况，不得使用武力;

重申其完全遵行各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傅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

及正义的原则;

主里这个原则应在国际关系中普遍实际应用，而联合国应在这方面作出积极贡

献;

深切关注冲突局面持续不断，新的冲突和紧张根沉相继涌现，特别是对主权国

家使用武力，施加军事与经济压力、:干予、1 以及干涉其内政的倾向成风，严重地危

及有关的人民与国家的独立与安全以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铭记着在有关国家、不论其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或经济发展水平为何均应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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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维持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

认为各国在其国际关系中不得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及

原则不符的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统一和政治独立;

回顾各国在其国际关系中有责任不得使用军事 政治和经济胁迫以及任何其他

形式的压力，侵害任何国家的主权、政治独立、领土完整或统一;

又回顾所有国家都有责任尊重下列原则:法律上既定疆界不容侵犯;不容以武

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不承认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所造成的现状;每一国人民

都有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在没有外来干涉下，决定自己的命运和自由选择其政

治、经济及社会制度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深信任何争端，无论怎样复杂，都可由有关各方以和平方法解决;

意识到联合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去促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防止国家问爆

发武装冲突，并按照正义和国际法原则以和平方法调订或解决争端或者可能导致破

坏和平的局势;

决心邦助发展各国间的友谊和合作，为此目的，邦助和平而公平地解决它们之

间的任何争端;

庄严宣告:

1 .所有国家都有责任完全以和平方法解决它们所有的国际争端，以免危及国

家独立、领土完整、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

2. 争端的当事各国有责任一本合作精神，真诚地设、出重过谈判、探究、调订、

和解、仲裁、法律解决、区域机构或安排、或者它们按照争端的环境和性质酌情选

定的其他和平方法，其中包括当事各方在争端发生之前议定的任何解决程序，及早

公正地解决其争端;

3. 一切国际争端都应在各国的主权平等以及殖民统治和外国支配下人民的自

决权利的基础上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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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凡是接受了它们自由选定的和平解决方法的争端当事国和其他国家都应按

照《宪章》原则行事，以促成争端解决，并且不得采取任何足以使争斗恶化或者阻

碍或拖延争端解决的行动;

5. 所有国家都有责任遵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原则和《关于各国依联合

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所载的原则，邦助和平解决国际争

端;

6 .争端当事各方应把第二方因上段规定的义务而提出的旨在解决争端的倡议

看作是善意的倡议，而不应看作为不友好的行为;

7. 上述第 2 段所述的各种和平解决争端方法s 由争端当事各国经协议后，自

由选定其中之一;

8. 如争端不能以上述第 2 段的和平方法解决时，当事各国有责任继续设法以

它们议定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解决争端;

9. 争端当事各国可协议把它们的争端提交强制性裁判，以求和平解决;

10. 联合国会员国有责任履行《宪章》规定的义务，并按照《宪章》的规定，

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

11. 本宣言的任何一条规定不应被解释为有损于:

(叫 每一国家在没有外来干涉下自行解决只有它自己才有权处理的问题的权利;

(时 每一国家使用一切合法手段，自卫反击任何侵犯其主权与民族独立的行为，

其中包括受到侵略时使用军事手段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c) 殖民统治和外国支配下人民的自决、自由和独立的权利;

12. 一个争端当事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不得以争端的存在，或者和平解决争端

的办法失败，致使争端持续下去而有可能危及和平与安全的维持为理由，对争端另

一当事国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或施加政治压力、经济压力、或其他形式的胁

迫;



A/C.工/31占/1.49
Chiηese 

Pa~e 1!_ 

1 .庄严邀请所有国家在其国际关系与活动中真诚地遵守和提倡上述各项原则;

2. 认为拟订一项以上述原贝l的基础的和平解决争端总条约可以有助于促使国际

关系平等，加强各国安全与独立，并对世界政治气氛产生深刻的积极影响;

3. 决定继续努力，以求在联合国领导下拟订这样的一项总条约，其中编集和

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制定处理和解决争端的具体方法.


